南投縣消防設備人員申請執業執照流程


告知修正、補正資料








回覆申請人











審查


符合規定





審查


不符合規定





符合規定








至本局領取消防設備人員執業執照及收據正本各乙紙，並依規定辦理消防設備人員簽名及執業圖記樣式登記。





結案








不符規定








交至本局3樓火災預防科收件審查





申請人應檢附之文件:


一、審核表。 


二、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或暫行人員證書正本及影本。


三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

四、最近半年內兩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一式兩份。


五、辦公室使用證明文件、公司證明文件或受聘證明文件。


六、二年以上實務經驗證明文件正本(應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認證)。(112 年 6 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者不必檢附)


七、二年以上消防實務工作期間相符之勞工保險紀錄影本 (非屬法令規定參加勞工保險者，應檢附全民健康保險紀錄)。


八、繳納執照費新台幣500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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